附件：

关于公开征集2015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5-01-06

2014年  第22号
 

为做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工作，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我委从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2015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立项依据
立项建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范围。
（二）《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12〕20号）、《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二五”规划》（国办发〔2012〕36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卫监督发〔2012〕40号）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重点工作。
（三）符合我国国情和食品产业发展实际需求，以及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要求。
二、拟立项的领域
（一）现行食品标准清理建议新制定的标准；
（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工作中认为需要新制定的标准；
（三）已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建议制定、修订的食品安全标准；
（四）其他已有国际标准，我国尚未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三、立项建议要求
（一）任何单位、个人、组织可以提出立项建议。建议承担标准起草的应当为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或行业协会。鼓励相关单位联合提出立项建议。
（二）建议立项的标准应当有充分的研究数据和结论，提交立项建议的同时应当提供支持立项建议的工作基础和条件、相关科学文献、专家论证意见。
（三）建议承担标准起草的工作单位应当具有标准制定、修订的工作经验和科研设备，能支持标准起草人工作，确保其按时完成标准起草工作，并在以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修订工作中，未出现违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管理规定》的情形。鼓励科研、教育机构等牵头承担同一领域的多个标准。
（四）标准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应当熟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法规，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学风严谨，责任心强。
（五）标准起草单位和负责人应当充分论证，熟悉相关领域食品安全情况，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能够了解各方面意见，按时完成标准起草任务。
四、报送时限与程序
请于2015年1月30日前通过网络报送立项建议，并同时报送立项建议书面材料。对符合条件的立项建议，我委将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公开征求拟立项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意见。
（一）网络报送程序。请登录http://www.cfsa.net.cn/进入“食品安全标准”界面,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按照系统提示的流程在线填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书。如对报送程序有疑问，请咨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间电话：010-52165409）。
（二）书面材料报送程序。请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建议书格式（从http://www.cfsa.net.cn/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信息系统”下载）填写立项建议，连同相关科学文献、专家论证意见等材料邮寄或传真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37号2号楼，邮编100022，传真：010-52165408）。
特此公告。
 

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4年12月26日

